
司法体制改革的宪法学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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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从宪法学的基本原理出发，首先分析了支撑目前司法体制改革的指导性文

件和操作性文件中对宪法的关注度，通过各项司法体制改革措施与宪法文本规定的关联性来

判定司法体制改革对宪法权威的关注度，得出了宏观上的重视与微观上的缺少并举的结论。

本文还从考察我国宪法文本与司法之间历史和逻辑关系出发，论证了司法目前还缺少必要的

宪法文本的支持，还没有形成强有力的宪法依据。基于我国现行宪法所确立的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的法律特征，作者也排除了司法权作为具有独立学术价值的宪法学术语的可能性，进而也

不存在目前政策上所倡导的“司法权属于中央事权”的观点。与此同时，作者在分析司法体制

改革与宪法之间相关性比较薄弱的基础上，提出了以“宪法 + 所有具体法治工作”的实践模式

来增强司法体制改革的合宪性，并最终推动“司法入宪”，使得司法制度成为我国现行宪法所

确立的一项基本国家制度，从而为司法体制改革确立一个最终发展的制度化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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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司法体制改革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和社会公众关注的热门话题。有的甚至把司法

体制改革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先行先试。但不论在实践中司法体制改革引起了大多的社会关

注和制度改革，从理论源头来看，没有宪法学的认真关注，司法体制改革是很难获得明确的前

进方向的。鉴于目前推进的司法体制改革的措施多种多样，涉及到的问题面也很多，本文只是

尝试运用宪法学的分析方法来对当下司法体制改革中的几个核心问题做较为细致的学理和实

证分析，并希冀以此来纠正当下学术界流行的缺少宪法学理论支撑的极端观点。

一、司法体制改革文件对宪法的关注度统计分析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 以下简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决定》) 明确提出了“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

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的主张，第一次通过党的文件形式肯定了“依宪治国”在全面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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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依法治国中的重要地位。《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决定》涉及到“宪法”一词共有 38 处，“宪”字

41 处①
＊

。“宪法”一词及“宪”字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六个方面都有密切的关系，其中，“宪

法”对司法体制改革也同样给予了应有的关注，虽然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决定》没有像“宪

法”对“立法”的作用那样“让每一个立法都符合宪法精神”，但是，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也必须纳

入“依宪治国”的范围，这是毫无疑问的。不久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

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的实施方案》( 以下简

称《实施方案》) 。《实施方案》明确了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和基本原则，规定了司法体制和社会

体制改革的 84 项措施，为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提供了基本遵循。《实施方案》

提出，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认真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

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法治道路，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总目标，切实

解决影响司法公正、制约司法能力的深层次问题，着力破解影响法治社会建设的体制机制障

碍，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司法保障、创造

良好社会环境。可以说，司法体制改革在当下正在全国各地轰轰烈烈地展开，旨在通过司法体

制改革来增进司法公信力、维护司法正义的价值目标已经得到了社会公众的高度认可。

但从法理上来看，尽管《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决定》对宪法与司法体制改革之间的关系给予

了一定程度的关注，但是，如何把这种关注落实到对具体司法改革措施的指导和落实上，这个

问题好像还没有引起法学界和实务界的足够重视，导致“依宪治国”、“宪法”与司法体制改革在

实践层面仍然存在严重脱节的“两张皮”现象②
＊＊

。因此，有必要在法理上认真地研究一下有关司

法体制改革的一系列文件是如何关注“宪法”的，这种“关注”的特征是什么，这样的“关注”是

否足以达到有效指导司法体制改革实践的目的。

以《实施方案》确立的司法体制改革指导思想为基准，目前有关司法体制改革的文件主要

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指导性文件，一类是操作性文件。指导性文件是对司法体制改革的方向

和全局问题具有指导作用的，主要指党的十八报告、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

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以下简称《全面深化改革决定》) 和党的十八届四

中全会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决定》。操作性文件是指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之后，围绕着十八

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决定》关于司法体制改革的要求出台的一些具体操

作性文件，本文主要选择了几个有影响的文件，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

革的意见———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 2014 ～ 2018) 》【法发〔2015〕3 号】、2015 年 2 月

27 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深化人民监督员制度改革方案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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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①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决定》中的 41 处“宪”，除了 38 处“宪法”之外，还有三处，即“坚持依法治国首

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 “依法撤销和纠正违宪违法的规范性文

件，禁止地方制发带有立法性质的文件”。
② 卢现祥:“创新机制: 要‘一体化’不要‘两张皮’”，《光明日报》2015 年 3 月 18 日。



办和国办联合发布的《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

定》以及《关于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的实施

方案》①
＊

等作为分析司法体制改革文件与宪法相关度的分析数据源。
图表一 指导性文件宪法关注度

指导性文件名称 相关规定 关注点及性质

“坚定不移沿着中国
特色 社 会 主 义 道 路
前进 为 全 面 建 成 小
康社会而奋斗”
———在 中 国 共 产 党
第十 八 次 全 国 代 表
大会上的报告
( 2012 年 11 月 8 日)
胡锦涛
( 党的十八报告)

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任何
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
压法、徇私枉法。

( 四)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要推进科学
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证有法必
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重点领域
立法，拓展人民有序参与立法途径。推进依法行政，切实做到严格规范公
正文明执法。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
法制度，确保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深入
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增强
全社会学法尊法守法用法意识。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
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
律，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
法和法律的特权，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
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
律的 特 权。 ( 司 法 中
的平等原则)
确保 审 判 机 关、检 察
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
使审判权、检察权。
( 审判权、检察权不受
干涉的宪法原则)

中 共 中 央 关 于
全面 深 化 改 革 若 干
重大问题的决定

( 2013 年 11 月
12 日中国共产 党 第
十八 届 中 央 委 员 会
第三 次 全 体 会 议 通
过)
(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
定)

( 30) 维护宪法法律权威。宪法是保证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的
根本法，具有最高权威。要进一步健全宪法实施监督机制和程序，把全面
贯彻实施宪法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建立健全全社会忠于、遵守、维护、运用
宪法法律的制度。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
越宪法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

( 32) 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改革司法管理体制，推动
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
的司法管辖制度，保证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

建立符合职业特点的司法人员管理制度，健全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
统一招录、有序交流、逐级遴选机制，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制度，健全法
官、检察官、人民警察职业保障制度。

( 33) 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优化司法职权配置，健全司法权力分工
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机制，加强和规范对司法活动的法律监督和社会
监督。

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完善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责任制，让审理者裁
判、由裁判者负责。明确各级法院职能定位，规范上下级法院审级监督关
系。

推进审判公开、检务公开，录制并保留全程庭审资料。增强法律文书
说理性，推动公开法院生效裁判文书。严格规范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程
序，强化监督制度。广泛实行人民陪审员、人民监督员制度，拓宽人民群众
有序参与司法渠道。

( 34) 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进一步规范查
封、扣押、冻结、处理涉案财物的司法程序。健全错案防止、纠正、责任追究
机制，严禁刑讯逼供、体罚虐待，严格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逐步减少适
用死刑罪名。

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完善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和矫正法律，健全社
区矫正制度。

健全国家司法救助制度，完善法律援助制度。完善律师执业权利保障
机制和违法违规执业惩戒制度，加强职业道德建设，发挥律师在依法维护
公民和法人合法权益方面的重要作用。

一切违反宪法法律的
行 为 都 必 须 予 以 追
究。( 违 宪 行 为 必 须
追究涉及司法审判活
动)
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
权。( 涉 及 审 判 权 检
察权不受非法干涉)
司法 权 力 分 工 负 责、
相互 配 合、相 互 制 约
机制。 ( 宪 法 第 135
条的三机关相互制约
原则)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 现行宪法第四次修
改)
发挥律师在依法维护
公民和法人合法权益
方面的重要作用 ( 现
行宪法第 125 条规定
被 告 人 有 权 获 得 辩
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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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 中 央 关 于 全 面
推进 依 法 治 国 若 干
重大问题的决定
( 2014 年 10 月 23 日
中国 共 产 党 第 十 八
届中 央 委 员 会 第 四
次全体会议通过)
( 十八届四中全会决
定)

一切违反宪法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和纠正。
加强备案审查制度和能力建设，把所有规范性文件纳入备案审查范

围，依法撤销和纠正违宪违法的规范性文件，禁止地方制发带有立法性质
的文件。

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加强理想信念教育，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坚持党的事业、人民利益、宪法法律至
上，加强立法队伍、行政执法队伍、司法队伍建设。

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尊重宪法法律权威，都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
活动，都必须依照宪法法律行使权力或权利、履行职责或义务，都不得有超
越宪法法律的特权。必须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尊严、权威，切实保证宪法法
律有效实施，绝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借口任何形式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
私枉法。必须以规范和约束公权力为重点，加大监督力度，做到有权必有
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必追究，坚决纠正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行
为。

一切违反宪法法律的
行 为 都 必 须 予 以 追
究。( 违 宪 行 为 必 须
追究涉及司法审判活
动)
依法撤销和纠正违宪
违 法 的 规 范 性 文 件
( 准司法活动)
依照宪法法律行使权
力或 权 利、履 行 职 责
或义 务，都 不 得 有 超
越宪 法 法 律 的 特 权。
( 必须依法司法)

图表二 操作性文件宪法关注度

操作性文件名称 相关规定 关注点及性质

最高 人 民 法 院 关 于
全面 深 化 人 民 法 院
改 革 的 意 见———人
民法 院 第 四 个 五 年
改 革 纲 要 ( 2014 ～
2018) 【法发〔2015〕3
号】

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应当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依法推动改革，确保改革稳妥有序。人民法院深化司法改革，应当坚

持以宪法法律为依据，立足中国国情，依法有序推进，实现重大改革于法有
据，推动将符合司法规律和公正司法要求的改革举措及时上升为法律。

60． 完善法官宣誓制度。完善法官宣誓制度，经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
选举或任命的法官，正式就职时应当公开向宪法宣誓。

宪法作为司法改革的
“依据”
法官要向宪法宣誓。

深化 人 民 监 督 员 制
度改革方案
( 2015 年 2 月 27 日
中央 全 面 深 化 改 革
领导 小 组 第 十 次 会
议审议通过)

( 一) 改革人民监督员选任机制
3． 人民监督员的选任条件。人民监督员应当是年满二十三周岁，拥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遵守法律，品行良好，身体健康，具有高中以上文化
程度的中国公民，具备较高的政治素质、广泛的代表性和扎实的群众基础。
人民监督员每届任期五年，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省级人民检察院人民
监督员和设区的市级人民检察院人民监督员不得互相兼任。

人民监督员要“拥护
宪法”。

领导 干 部 干 预 司 法
活动、插手具体案件
处理的记录、通报和
责任追究规定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
的决定》有关要求，防止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确保
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根据宪法法律规定，结合司法工作实际，
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各级领导干部应当带头遵守宪法法律，维护司法权威，支持
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任何领导干部都不得要求司法机关违
反法定职责或法定程序处理案件，都不得要求司法机关做有碍司法公正的
事情。

依据宪法制定“规定”

各级领导干部应当带
头遵守宪法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
务院 办 公 厅 印 发 了
《关于贯彻落实党的
十八 届 四 中 全 会 决
定进 一 步 深 化 司 法
体制 和 社 会 体 制 改
革的实施方案》

四中全会提出的 190 项重大改革举措中，有关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和
社会体制改革的有 84 项，主要体现在三大方面: 一是在保证公正司法、提
高司法公信力方面，共有 48 项改革举措。重点包括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
诉讼制度改革，改革法院案件受理制度，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
制度，实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制，完善人民陪审员
和人民监督员制度等。二是在增强全民法治观念、推进法治社会建设方
面，共有 18 项改革举措。重点包括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把法
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和精神文明创建内容，完善守法诚信褒奖机制和
违法失信行为惩戒机制，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构建对维护群众利
益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体系，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等。三是在加强法
治工作队伍建设方面，共有 18 项改革举措。重点包括完善法律职业准入
制度，加快建立符合职业特点的法治工作人员管理制度，建立法官、检察官
逐级遴选制度，健全法治工作部门和法学教育研究机构人员的双向交流与
互聘机制，深化律师管理制度改革等。

与宪法关系不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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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表一和图表二所显示的司法体制改革指导性文件和操作性文件来看，不论是指导性

文件，还是操作性文件，其关于司法体制改革的相关规定，与现行宪法文本都存在一定“表面”

联系。这种“表面”联系的特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依据宪法”是司法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原则。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深化人民

法院改革的意见———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 2014 ～ 2018) 》【法发〔2015〕3 号】就规定:

依法推动改革，确保改革稳妥有序。人民法院深化司法改革，应当坚持以宪法法律为依据，立

足中国国情，依法有序推进，实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推动将符合司法规律和公正司法要求的

改革举措及时上升为法律。上述规定非常明确要求“人民法院深化司法改革，应当坚持以宪法

法律为依据”。此外，《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

定》也规定:“根据宪法法律规定，结合司法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定”。根据上述规定，至少有一

点是可以推断出来的，即司法体制改革的设计者在设计司法体制改革方案时，具有一定的“宪

法意识”，注重从宪法获得合法性依据。但是“依据宪法”只是原则层面的依据①
＊

，涉及到宪法

上的哪些具体条文的规定，则在指导性文件和操作性文件中都不是很清晰。这就为从宪法文

本角度来评议司法体制改革文件的“合宪性”造成了一定的困难。

2．“遵守和拥护宪法”是司法体制改革过程中必须达到的状态。无论是指导性文件，还是

操作性文件，都对司法体制改革过程中尊重宪法权威问题表示了关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

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见———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 2014 ～ 2018) 》【法发〔2015〕3

号】规定: 完善法官宣誓制度，经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或任命的法官，正式就职时应当公开

向宪法宣誓。《深化人民监督员制度改革方案》要求:“人民监督员应当是年满二十三周岁，拥

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遵守法律，品行良好，身体健康，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中国公民”。

《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也规定: 各级领导

干部应当带头遵守宪法法律，维护司法权威，支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由此可

见，从抽象和原则意义上要求司法体制改革过程中的参与者，包括领导干部、法官、检察官以及

人民监督员都必须遵守宪法、维护宪法权威。

3． 司法体制改革要实现宪法所要求的“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现行宪法第 126

条和第 131 条明确规定: 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

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而目前发布的司法体制改革文件的核心内容都是围绕着保证人

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展开的，例如，党的十八大报告就明确指出:

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确保审判机关、检察机关

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再如，《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

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也规定: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

的决定》有关要求，防止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确保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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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行使职权，根据宪法法律规定，结合司法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定。因此，不论是指导性文件，

还是操作性文件，对于司法体制改革旨在有效地保证宪法所规定的“保证人民法院、人民检察

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不受任何组织和个人的非法干涉具有非常重要的保证作

用。

4． 一切司法体制改革行为不得违宪，违宪的司法体制改革行为必须受到法律追究。当前

所进行的司法体制改革以及各项司法改革措施的推进必须限定在宪法的框架内，这是一条最

基本的宪法原则，如果离开了宪法进行司法体制改革，不仅这样的司法体制改革本身缺少合法

性，而且违宪的司法体制改革活动必须要受到法律的追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改革行为的“合宪性”“合法性”提出了

明确的要求，规定: 要进一步健全宪法实施监督机制和程序，把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提高到一个

新水平。建立健全全社会忠于、遵守、维护、运用宪法法律的制度。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

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

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也明确规

定: 一切违反宪法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和纠正。加强备案审查制度和能力建设，把所有规范

性文件纳入备案审查范围，依法撤销和纠正违宪违法的规范性文件，禁止地方制发带有立法性

质的文件。

总的来说，当下所进行的司法体制改革，从政策文件的规定来看，对宪法给予了必要的关

注，包括“依据宪法进行司法体制改革”、“在司法体制改革过程中尊重宪法权威”、“通过司法

体制改革实现宪法所规定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以及“对违

宪的司法体制改革行为予以追究”等等，“依宪司法”①
＊

的理念是比较到位的，但在具体的宪法

文本参照和宪法规范的遵守和适用方面，司法体制改革文件中还缺少对这类问题和事项的必

要关注，也就是说，宪法对司法体制改革的指导意义仍然停留在“价值”和“意义”层面，尚需要

设计具体的法律程序来实施宪法的相关规定，真正使司法体制改革建立在具体可靠的宪法规

定基础上，将司法体制改革有效地纳入“合宪性”评价的范围。

二、司法体制改革离宪法有多远?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决定》明确指出:“坚持依法治国首先

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为了贯彻落实“依宪治国”的价值要

求，《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决定》明确规定:“使每一项立法都符合宪法精神”。很显然，为了推进

依法治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决定》对立法活动明确提出了“符合宪法精神”的要求，这说明，

作为宪法具体化的立法活动，在保证宪法实施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是，《全面推进依法

治国决定》并没有对司法如何符合宪法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司法体制改革是否也要符合宪法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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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呢? 没有宪法上的依据，司法体制改革能否依旧有效地顺利推进? 这个问题实质上在贯彻

落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决定》过程中所遇到得最复杂的理论问题和在实践中无法回避的问

题。理论上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现行宪法究竟跟“司法”有什么关系? 宪法是否对司法体制改

革的内容和目标构成了实质性的规范、指引和限制? 司法体制改革是否能在现行宪法的框架

下运行? 等等。这些理论问题确实需要巨大的勇气来加以回答。

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从根据地时期开始使用“司法”来表达人民政权的组织结构。1946

年《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三、司法”条款规定: 各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除服从法律外，不受

任何干涉。1949 年《共同纲领》第 17 条也明确规定: 废除国民党反动政府一切压迫人民的法

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制定保护人民的法律、法令，建立人民司法制度。但是，其后的 1954 年宪

法、1975 年宪法和 1978 年宪法文本中并没有“司法”一词，这说明作为表述国家职能性质的“司

法”概念已经退出了以 1954 年宪法为代表的社会主义类型宪法的术语体系。从现行宪法的文

本出发，当下进行的司法体制改革以及围绕着司法体制改革所采取的各项措施，并没有直接的

宪法依据，其直接的依据是执政党的“司法政策”，司法问题仍然依靠执政党的司法政策来调

整，司法工作尚需通过修宪或修法的方式逐渐纳入到国家的“基本法律制度”的范围，否则，司

法体制改革只能在现行宪法所确定的基本国家制度之外运行。这是一个不可随意加以模糊的

理论界限和制度瓶颈，当下脱离了执政党的政策来讨论司法体制改革问题，在理论上是徒劳

的，在实践中也不可能推演出任何具有操作性的有效方案。这一点，可以从现行宪法的文本规

定中充分体现出来。1982 年现行宪法只有两条涉及到“司法”一词，即宪法第 89 条第( 八) 项

的规定: 国务院领导和管理民政、公安、司法行政和监察等工作; 第107 条的规定: 县级以上地方

各级人民政府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

业、城乡建设事业和财政、民政、公安、民族事务、司法行政、监察、计划生育等行政工作，发布决

定和命令，任免、培训、考核和奖惩行政工作人员。上述两处规定，“司法”并不是作为独立词来

表述的，而是以“司法行政”的术语形式出现。从宪法解释学的角度来看，虽然在汉语文意上可

以将“司法行政”理解为偏正结构的名词词组，即“司法”的“行政”，但由于在其他条款中并没

有“司法”的概念，所以，将“司法行政”理解为“司法”的“行政”是缺少宪法文本依据的。故从

宪法解释学的角度来看，在宪法文本术语的表现形式上，“司法行政”属于一个不可拆分的宪法

术语，只能通过宪法解释的途径来确定“司法行政”作为政府行政工作的一部分的具体制度内

涵。因此，除非通过宪法修改的途径来明确“司法”一词明确的制度内涵，否则，目前在学术界

广泛使用的“司法”、“司法权”、“司法制度”、“司法体制”、“司法体制改革”等等以“司法”作为

中心词所衍生出来的一组概念，就没有明确的宪法依据。由于我国现行宪法所确立的根本政

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没有肯定“立法”、“行政”和“司法”的国家权力配置方式的合法性

和合理性，因此，只能基于执政党的政策文件来解释司法以及与司法相关概念的内涵，而不可

能给予“司法”概念一个完整的法律内涵。

通过执政党的政策来规范司法工作，早在建国前夕由王明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废除国民

党的六法全书与确定解放区的司法原则的指示》( 以下简称《指示》) 就已经讲得非常清楚。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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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明确指出: 在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下，国民党的六法

全书应该废除，人民的司法工作不能再以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为依据，而应该以人民的新的法律

作依据。在人民新的法律还没有系统地发布以前，应该以共产党政策以及人民政府与人民解

放军已发布的各种纲领、法律、条例、决议作依据。目前在人民的法律还不完备的情况下，司法

机关的办事原则应是: 有纲领、法律、命令、条例、决议规定者，从纲领、法律、命令、条例、决议之

规定; 无纲领、法律、命令、条例、决议规定者，从新民主主义的政策。同时司法机关应该经常以

蔑视和批判六法全书及国民党其他一切反动的法律、法令的精神，以蔑视和批判欧美日资本主

义国家一切反人民法律、法令的精神，以学习和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国家观、法律

观及新民主主义的政策、纲领、法律、命令、条例、决议的办法来教育和改造司法干部。只有这

样做才能使我们的司法工作真正成为人民民主政权工作的有机构成部分; 只有这样才能提高

我们司法干部的理论知识、政策知识与法律知识的水平和工作能力; 只有这样才能彻底粉碎那

些学过旧法律而食古不化的人的错误的和有害的思想，使他们丢下旧包袱，放下臭架子，甘当

小学生，从新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及我们的政策、纲领、命令、条例、决议学起，把自己改造成

为新民主主义政权下的人民的司法干部; 只有这样做他们才能够对人民服务，才能与我们的革

命司法干部和衷共济消除所谓新旧司法干部不团结和旧司法人员炫耀国民党的六法全书和自

高自大的恶劣现象。从该《指示》关于司法工作的指导思想来看，最核心的精神就是人民的司

法工作要以执政党的“政策”为依据，必须彻底抛弃一切旧的司法观念。

从 1949 年 10 月 1 日建立新中国至今 66 年的时间里，王明代为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废除

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与确定解放区的司法原则的指示》中关于司法工作应当以执政党的政策为

依据的精神并没有过时，而且有充分证据证明司法领域主要依靠执政党的政策来调整。首先，

在建国后制定的前三部宪法( 1954 年宪法、1975 年宪法和 1978 年宪法) 的文本中根本就没有

出现“司法”一词，这一立宪现象至少表明，作为汉字的“司法”并没有被宪法采纳作为描述国家

基本法律制度的术语，“司法”制度至少在法律层面上作为国家基本法律制度的条件尚不成熟。

1982 年宪法虽然在宪法文本中有两处出现了“司法行政”一词，但从宪法解释学的角度来分析，

可以明确地排除从“司法行政”的内涵中可以合理地推导出独立的“司法”概念的可能性。在世

界各国宪法中存在的“司法”制度，在我国宪法中还不具有指称某一类具体法律制度的功能。

造成这一立宪现象的原因可能很多，但绝对不是制宪者在起草或修改宪法文本时的一时疏忽，

而是有意为之。由于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

所以，我国的国家权力的性质划分并没有采纳资本主义国家通常采取的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

权的“权力三分法”，而是采用人大作为国家权力机关，人大产生“一府两院”( 人民政府、法院

和检察院) ，“一府两院”依据宪法和法律行使职权，并向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人大负责，接受人

大的监督。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各级人大，其宪法和法律职权并没有被限制在特定的领域，而

是兼具立法、行政和司法、法律监督等等职能，各级人大作为国家权力机关行使的国家权力是

一种集合性的国家权力，其权力的功能从某个角度涉及到了司法问题，例如，各级人大及其常

设机构可以依据法律就某个具体问题作出决定，这种权力制度设计已经明确地肯定了各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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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作为国家权力机关具有依法处理具体法律问题的职权。各级人大行使的集合性国家权力按

照管理事项划分为立法权、重大事项决定权、人事任免权和监督权“四权”，人大享有的“四权”

如果从立法、行政和司法“权力三分法”角度来看，已经涵盖了立法、行政和司法三项权力职能，

因此，我国宪法所设计的国家权力结构是以国家机构为中心，而不是以国家权力的性质为核

心，法院和检察院也是以机构承担的各项法律任务为中心，其日常职权并没有被完全限制在

“司法”的范围，这一点正是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在规定国家基本制度方面与资本主义类型宪

法的本质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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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on the Ｒeform of Judicial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Constitution

MO Jihong

Abstract: Based on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constitution，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ncern
with constitution in the guiding and operational documents underlying the on － going re-
form of judicial system，and judges the degree of concern through relevance，drawing a
conclusion that emphasis is given at the macro level but measures are insufficient at the
micro level． It also illustrates a lack of strong constitutional foundation in justice in
terms of the historic and log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documents and justice． As for
China’s people’s congress system，the author excludes the possibility of judicial power
as a constitutional term of independent academic value and the viewpoint of“judicial
power belongs to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he author proposes the practical model of
“constitution + all specific legal work”，as a means of increasing the constitutionality
of reform of judicial system，in an attempt to materialize“justice included in constitu-
tion”and make judicial system a fundamental state institution． In this way，the reform
of judicial system can go ahead institutionalized．

Key words: constitution; reform of judicial system; guiding document; operational document;
ruling of the country by constitution; judicial power; power of the Central Govern-
ment; “constitution + all specific legal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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